2024年度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项目公示

根据《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闽委组通〔2023〕24号）和《中共晋江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晋江市坚持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晋委农组〔2024〕1号）文件精神，现对我市10个扶持对象（行政村）实施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予以公示。

公示为期7天，从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4月7日止。在公示期内，如对公示项目有异议，可来人、来信、来电向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反映[联系电话：0595-82689696；通讯地址：晋江市新华街177号晋江市农业农村局；邮编：362200；双休日暂不受理来人、来电反映]。为便于调查核实，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真实准确，有明确的内容。来信请署名，来电请说明真实身份及联系电话，我们将做好保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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